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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陕教材办〔2022〕9号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地方课程

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杨凌示范区教育局、韩城市教育局，神木市、

府谷县教育和体育局，各普通高等学校、省属中职学校、有关直

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工

作部署，着力提升我省地方课程教材研究水平，推动形成陕西特

色高质量课程教材建设体系，省教育厅决定开展陕西省地方课

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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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。

一、课题设置

（一）课题选题

2022 年度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

研究领域包括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、学前教育，选题范围可参照

《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立项指南

（2022年）》（附件 1），题目自行拟定。

（二）课题类型

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分为重大课

题、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三类。

重大课题：有较高前瞻性和先进性，能立足国家教材建设全

局，对我省教材建设的基础性、全局性、战略性问题进行研究，

研究成果对推进全省教材建设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推广应

用价值。

重点课题：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和创新性，能立足我省教材建

设实际，对制约我省教材发展中的重点问题进行研究，研究成果

对补齐教材建设短板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。

一般课题：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效性，立足我省教材建设具

体问题进行研究，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。

（三）课题数量

2022年度计划设置课题 20个，其中重大课题 1个，重点课

题 3个，一般课题 16个，具体数量以专家评审结果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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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课题申报

（一）申报单位

申报单位应为我省各普通高等学校、中小学校（含中职）、

幼儿园、教科研机构、出版单位、社会组织等，同时还应符合以

下条件：

1.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

2.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

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；

3. 申请重大、重点课题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高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；申请一般课题的项目负责人需具有副高级以

上专业技术职称（职务）；

4. 重大和重点课题的项目负责人必须有承担并完成过省部

级以上教育科研课题的经历；

5. 申请人承担的课题未按期结题的，不得再次申请；课题

项目负责人同期只能承担一个课题；

6. 课题组成员原则上不超过 7人（含项目负责人）。

（二）申报指标

课题按照隶属关系和属地管理原则实行限额申报。

1. 各普通高等学校、厅属有关单位、省属中职学校、出版

单位等可直接向省教育厅申报。其中高校限报 2个，直属单位限

报 2个，省属中职学校限报 1个，出版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限报

1个，超过指标限额将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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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中小学校（含中职）、幼儿园等向所在市教育局提出申

请，经市教育局审核后择优向省教育厅统一申报。各设区市教育

局限报 3个，其他限报 2个，超过指标限额将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申报程序

1. 申请人应如实填写《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

资源研究课题申报书》（附件 2-1，一式三份）和《陕西省地方

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计划书》（附件 2-2，一式

三份）。

2. 提供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近三年内在教材研究领域的

主要成果（含获奖证书复印件、论文、著作等，一式一份），由

申报单位或主管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。

3. 上述所有材料于 6 月 1 日前报陕西省教育厅课程教材管

理中心，同时以 PDF格式发送至教材中心邮箱。

三、课题经费

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采取项目制

管理，课题经费按照《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

究课题管理办法》（附件 3），由陕西省教育厅课程教材管理中

心与课题申请人共同承担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课题的申报、实施、结题等环节严格按照《陕西省地方课程、

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题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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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卢 波 电话：029-88668677

邮 箱：sxjcglzx@163.com

地 址：西安市长安南路563号陕西省教育厅课程教材管理中心

附 件：1. 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

题立项指南（2022年）

2. 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

题工作表

3. 陕西省地方课程、地方教材及教辅资源研究课

题管理办法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2年 4月 24日

（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各有关出版单位。

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4月 25日印发


